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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草屯鎮西部，計畫範圍東以構柒為界，西以草

屯國小敦和分校以西約六○○公尺處為界，南以中興新村計畫線

為界，北以僑光國小以北約三○○公尺處為界，計畫面積一、二

二六‧八六公頃。 

二、計畫年期 

自民國七十年至民國八十五年，計畫年期十六年。 

三、計畫人口 

民國八十五年之計畫人口訂為六○、○○○人。 

四、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住宅區 

變更後計畫面積為二二五‧四六公頃，人口密度每公頃

二四○人（含住宅區及商業區面積）。 

（二）商業區 

部分變更為道路用地，餘仍維持原計畫，面積計二四．

○六公頃。 

（三）工業區 

部分變更為道路，餘仍維持原計畫，面積計六八‧九三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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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倉儲區 

部分變更為變電所及路外餘仍保留為倉儲區，計畫面積

共一‧○四公頃。 

（五）農業區 

部分變更為住宅區、機關及道路外，餘仍維持原計畫，

面積共七一五‧五六公頃 

（六）保存區 

原計畫保存區仍予保留，面積為○‧四三公頃。 

（五）公共設施計畫 

1.機關 

變更後機關用地十一處，計畫面積共四‧五三

公頃。 

2.學校 

變更後學校用地十四處，計畫面積共四三‧五

一公頃，分述如左： 

（1）國小 

計有八處，面積共二○‧八八公頃。 

（2）國中 

計有三處，面積共一二‧七二公頃。 

（3）高職 

計有三處，計畫面積共九‧九一公頃。原有文

(二)手工藝研究所變更為機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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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場 

除市(三)、市(四)、市(六)各一半變更為廣場兼停車

場使用外，其餘維持原計 丑面積共三‧六四公頃。 

4.公園 

除公(二)變更為運動場市地；公(四)變更為住宅區道

路及停車場；公(三)、公(五)、公(七)變更為兼兒童遊樂

場；公(五)、公(九)部分變更為廣場兼停車場外，其餘維

持原計畫計有四處，面積共一一‧四七公頃。公(四)變更

為道路及停車場用地之土地，應由公(四)範圍內之土地所

有權人捐獻登記為公有，並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俟細

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得發照建築。 

5.綠地 

部分變更為道路及廣場兼停車場外，餘仍維持原計

畫，計畫面積共九‧六二公頃。 

6.加油站 

將現有加油站，變更劃設為加油站用地，計畫面積

共○‧一五公頃。 

7.停車場 

原計畫停車場一處，原公(四)部分變更為停車場後，

面積共○‧四四公頃。 

8.運動場用地 

原計畫公(二)變更為運動場用地，面積一一‧四五公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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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廣場兼停車場 

變更後廣場兼停車場共十處，面積共二‧七七

公頃。 

10.變電所 

將現有變電所變更劃設為變電所用地，計畫面

積共○‧三○公頃。 

11.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變更後公園兼兒童遊樂場三處，面積共二‧七

二公頃。 

12.人行廣場 

原計畫人行廣場仍予保留，面積為○‧一四公

頃。 

（六）交通系統計畫 

變更後，道路系統分述如下： 

1.聯外道路 

台中南投縣線（台三號）：為草屯主要聯外路

線，北往台中，南至南投，計畫寬度於北端與廢台

糖鐵路交叉點以北為三十公尺，其他為二十公尺。 

草屯中興新村線（台三甲號）：自頭前厝接中

興新村，計畫寬度十五公尺。 

草屯溪洲線（台三丙號）：為草屯往溪洲之幹

道，計畫寬度於鎮中心內為四十二公尺，鎮中心以

北為三十公尺，以南為二十二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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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屯埔里線（台一四號）：為草屯通往埔里之

幹道，計畫寬度自機(十一)以東為四十二公尺，其

餘為廿二公尺。 

草屯彰化線（台一四號）：為草屯通往彰化之

幹道，計畫寬度為十五公尺。 

草屯員林線（縣一四八號）：為草屯通往員林

之幹道，計畫寬度為十五公尺。  

2.區內道路 

區內道路以上述聯外幹為骨幹分歧劃設，計分

主要、次要、出入道路及人行步道四種，主要道路

計畫寬度四十二公尺或二十公尺；次要道路計畫寬

度為十二公尺或十公尺；出入道路計畫寬度為八公

尺、六公尺；人行步道為四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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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原都市計畫概要 

壹、發布實施經過 

草屯於民國卌二年曾公布都市計畫，計畫面積為四○

四‧四二公頃，民國四十三年內政部加開審查體時未予通

過。嗣後南投縣政府為應該鎮之發展需要，擬定草屯鎮擴大

都市計畫，並於民國五十年九月發布實施。該計畫發布實施

迄今已屆滿廿一年，期間數次辦理都市計畫個案變更。至於

通盤檢討則未曾辦理。 

貳、計畫範圍與面積 

東以溝柒為界，西以草屯國小敦和分部以西約六○○公

尺處為界，南以中興新村都市計畫線為界，北以僑光國小以

北約三○○公尺處為界。本檢討經依據南投縣政府提供之都

市計畫圖與草屯鎮公所提供之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核對結

果，發現都市計畫圖之面積與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所列不

符，如土地使用面積表內之住宅區面積為一七二‧五七公

頃，但經以都市計畫圖重新計算結果為二○七‧一七公頃，

相差三四‧六○公頃，其他使用區面積亦均有出入，計畫總

面積原列一二五○‧五二公頃，經重新丈量結果為一二二六‧

八六公頃，其原因似為民國五十年之計畫圖丈量誤差所致。 

參、計畫年期 

原計畫未明訂計畫年期，僅於預測人口時，估計民國六

十年人口為四○、○○○人。 

肆、計畫人口及密度 

計畫容納人口為四○、○○○人，居住密度於鎮中心內之

住宅區為每公頃三○○人，鎮中心外圍之住宅區為每公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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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伍、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住宅區 

共計畫設五個住宅鄰里單位，面積為二○七‧一七

公頃。 

二、商業區 

於鎮中心主要道路附近一帶劃設商業區，面積二

營。二四公頃。 

三、工業區 

原計畫工業區面積共六八‧九四公頃。 

四、倉庫區 

為配合原台糖鐵路，於鎮中心西側劃設倉庫區，面

積計一一‧三六公頃。 

五、保存區 

於計畫區西側農業區內劃設保存區一處，面積計

○‧四三公頃。 

六、農業區 

計畫區邊緣農田劃設為農業區，面積計七四二‧三

一公頃。 

陸、公共設施計畫 

一、行政機關及公共建築用地 

劃設行政機關及公共建築用地四處，面積計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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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公頃。 

二、學校 

劃設國小用地八處，國中用地三處，高職三處，手

工藝研究所一處，面積計四五‧四八公頃。 

三、市場 

劃設市場七處（包括二處批發市場）面積計四‧九

四公頃。 

四、停車場 

劃設停車場一處，面積○‧○二公頃。 

五、人行廣場 

劃設人行廣場一處，面積○‧一四公頃。 

六、公園綠地 

（一）公園 

劃設公園十處（包括運動場一處），面積計二

八‧四○公頃。 

（二）綠地 

於低窪或陡峻之處劃設綠地，並於主要道路兩

旁酌予劃設綠帶，面積計一五‧六九公頃。 

柒、交通系統計畫 

一、區外道路 

台中南投線（台三號）：為草屯主要聯外路線，北

往台中、南通南投，計畫寬度二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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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屯中興新村（台三甲號）：自頭前厝接中興新村，

計畫寬度十五公尺。 

草屯溪洲（台三丙號）：為草屯往溪洲之幹道，計

畫寬度二十二公尺。 

草屯埔里線（台一四號）。為草屯通往埔里之幹道，

計畫寬度二十二公尺。 

草屯彰化線（台一四號）：為草屯通往彰化之幹道，

計畫寬度十五公尺。 

草屯員林線（縣一四八號）：為草屯通往員林之幹

道，計畫寬度十五公尺。  

二、區內道路 

區內道路以上述聯外幹道為骨幹分歧劃設，計分主

要、次要、出入道路及人行步道四種。主要道路分別為

十二或十公尺寬；出入道路為八公尺寬；人行步道為四

公尺寬。 

圖一  原有草屯都市計畫示意圖 

表一  草屯都市計畫歷次個案變更一覽表 

表二  草屯都市計畫歷次個案變更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表三  原有草屯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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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原有草屯都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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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發展現況 

壹、自然環境 

一、地理位置 

本檢討區位於草屯鎮西部，北距台中市區約廿公

里，西距彰化市區約廿一公里，目前本檢討區共包括玉

峰、炎峰、利平、敦和、山腳、富寮、上林、御史、新

豐、新庄、復興、明正、中正及中山等十四里。 

二、地形地勢 

本檢討區東面多為丘陵地，西面平坦，標高約在八

五至一六五公尺間。 

三、地質土壤 

草屯鎮之地質大多為現代沖積層及更新世之階地

堆積層，土壤為沖積土及黃棕壤。 

四、水資源 

草屯鎮溪流北有鳥溪，西有硫羅溪，其餘均為做小

溪流，故地面水及地下水充沛，其流向在丘陵地以西

者，均自東向西分佈全鎮。 

五、氣象 

草屯年平均溫度約為攝氏廿二度，常年風向夏季多

南南西風，冬季多北北東風，因有八卦山為屏障，颱風

侵襲次數少，災害亦輕。 

貳、人口 

一、人口之成長及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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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屯鎮人口，民國五十六年為六七、六四八人，西

年為八二、四七一人，十五年間共增加一四、八二三人，

平均每年增加一、○五八八，年平均增加率一四、八二

三人，平均每年增加率為一九‧九‰，年平均社會增加

率為負五‧六‰，近十五年來，除民國六十四年外，社

會增加均呈負值。 

本檢討區人口民國五十六年為二七、六二八人，占

全鎮之四○‧八四%，民國七十年增加至三八、四八五

人，占全鎮人口之四六‧六六%，十五年間增加一○、

八五七人，平均每年增加七七五人，年平均增加率為二

四‧○‰，其中年平均自然增加率為一九‧九‰，年平

均社會增加率為四‧一‰，較同期全鎮之年平均社會增

加率高出甚多。 

二、人口分布 

民國七十年本計畫區，總人口數為三八、四八五

人，主要分布於山腳、敦和、御史、新豐、明正及富寮

等里。 

三、土地使用現況 

本檢討區內土地使用現況概分為都市發展用地，面

積計為二九四‧九○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二四‧○四%；

非都市發展用地，面積計九三一‧九六公頃，占七五‧

九六%。 

各種現況使用分述如下： 

(一)住宅使用 

住宅使用主要分布於原計畫之住宅區內，以

二、三層樓建物為主，面積計一三七‧五六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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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業使用 

商業使用大多分布於原計畫之市鎮中心內，面

積計一二‧五七公頃。 

(三)工業使用 

現有工業使用主要分布於計畫工業區之工

二，工四及工五內，面積計一五‧四九公頃，占原

計畫工業區之二五‧七○%。 

(四)倉儲使用 

現有倉儲使用主要為農會之倉庫，面積二‧七

四公頃，占原計畫倉儲區二四‧二一%。 

(五)農業使用 

現作農業使用面積計九三一‧九六公頃，占總

面積之七五‧九六%。 

(六)廟宇、教堂 

現有廟宇教堂用地面積共○‧八七公頃，占總

面積之○‧○七%。 

四、公共設施 

(一)學校 

有五所小學，分別為僑光、草屯、敦和、炎峰、

富功等國小。二所國中為草屯國中及旭光國中。高

職及工專各一所，為草商及私立南開工專。面積共

計二六‧二七公頃，占原計畫學校用地面積五七‧

七六%。 

(二)公園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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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作公園綠地使用者僅有一處，位於鎮公所

旁之草屯公園，面積計四‧○○公頃，占原計畫公

園綠地總面積九‧○七%。 

(三)變電所 

現有變電所一處，面積為○‧三○公頃，位於

原計畫之倉儲區。 

(四)市場 

現有市場四處，面積共計一‧六七公頃，占原

計畫市場用地面積三三‧八一%。 

(五)車站 

現有車站用地兩處，分別為台灣汽車客運公司

及彰化客運公司車站，面積為一‧○四公頃。 

(六)加油站 

現有加油站一處，面積為○‧一五公頃。 

(七)機關 

現有機關使用面積計五‧九五公頃，現有機關

尚有許多分散於非計畫機關用地內。 

五、交通運輸 

主要聯外道路有台三號、台三甲號、台三棺號、台

一四號等省道及一四八號縣道，現有路面寬度分別為一

四‧五公尺、六—十二公尺、六．五公尺、六‧二公尺

及九公尺。區內道路均由聯外道路及主要道路分歧劃

設，路寬介於五—十二公尺之間。 

六、土地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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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檢討區現有將有土地大部已作公共設施使用，小

部份零星分散於農業區，因位置偏遠，難作公共設施使

用，公有土地總面積共計六一‧五一公頃，占全檢討區

總面積之五‧○一%。 

圖二  草屯都市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表四  草屯鎮及本檢討區歷年人口成長統計表 

表五  草屯都市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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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草屯都市計畫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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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民團體意見研析 

壹、公民團體意見 

本次辦理通盤討，公民團體陳情意見共計一○六案，其

中以陳情農業區變更為住宅區，公園綠地變更為住宅區及變

更道路寬度等為最多。茲分土地使用分區、公共設施及道路

交通三方面之公民團體意見彙整概析如對： 

一、土地使用分區 

（一）部分農業區，酌予變更為住宅區或工業區，並增

設一處公園。 

（二）規劃整治排水溝渠，並將南側農業區變更濕住宅

區。 

（三）工二、工三、工四、輕工業區及倉儲區等變更為

住宅區。 

（四）部分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 

二、公共設施 

（一）部分公園、綠地變更為住宅區或商業區。 

（二）部分學校用地變更為住宅區。 

三、道路交通 

（一）號路及 號路另行劃。 

（二）、 、 、 號道路變更為寬四十二公尺及二十八公

尺道路。 

（三）號道路配合農地重劃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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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二、 號道路西端及和平街內新設道路。 

貳、公民團體意見檢討原則 

本計畫處理陳情案之基本原則為： 

一、是否符合現行法規及行政點令之規定。 

二、是否符合都市計畫之規劃原理。 

三、是否符合未來發展之需求。 

四、是否影響他人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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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討分析 

壹、上位計畫 

依據中部區域計畫，有關本檢討區之結論如下： 

一、本檢討區為草屯鎮之一部分，受中部區域計畫之指導。 

二、本檢討區至民國八十五年之都市人口預定為六○、○○○

人。 

三、南投生活圈內之工業區已足敷使用，故本檢討區內，無

需再增設工業區。 

四、台三號、台一四號當道及一四八號縣道等貫穿本檢討

區，聯外交通便利。 

貳、檢討分析 

一、計畫年期及範圍 

原計畫中示明訂計畫年期，為符合實際需要，以民

國七十年為計畫基年，民國八十五年為計畫目標年。計

畫範圍側以原計畫範圍為範圍。 

二、計畫人口及密度 

參酌檢討區內過去二十年間人口成長趨勢，以最小

二乘法及等比數法分別推計目標年人口，同時配合中部

區域計畫之指導，參考原計畫之計畫人口及密度；考慮

現況及未來發展需要，訂定民國八十五年之計畫人口為

六○、○○○人，計畫居住密度為每公頃二四○人。 

三、圖例及分區名稱 

原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與公共設施用地名稱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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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部分與現行規定不符，視其計畫原意與現況，一併檢

討修正。 

四、土地使用分區 

（一）住宅區 

原計畫住宅區內實際發展住宅使用之面積為

九三‧八○公頃，約占原計畫面積四五‧二八%，

住宅用地實際發展率未達百分之八十，且至民國八

十五年預測人口數為六○、○○○人，原計畫足敷使

用，故除將部分舊有聚落、太平路南西側透過市地

重劃方式開發變更為住宅區及為配合取得部分公

共設施用地；變更原有公(四)部分用地為住宅區

外，其餘不予增設住宅區。 

（二）商業區 

原計畫商業區內實際發展為 商業使用之面積

為一○‧四九公頃，約占原計畫面積四三‧二八%，

依法定討標準現有商業區已足敷使用，故除部分變

更為道路外，其餘不予增設商業區。 

（三）工業區 

原計畫之工業區實際發展為工業使用之面積

濕一四‧○九公頃，約占原計畫面積二○‧四四%，

大部分尚未開發，故不予增設。 

（四）倉儲區 

原計畫倉儲區，除部分變更為變電所及道路

外，其餘維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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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業區 

原計畫之農業區，除部分變更為住宅區、機關

及道路用地外，餘仍保留為農業區。 

（六）保存區 

原計畫之保存區，仍維持保留。 

五、公共設施 

（一）機關 

原計畫劃設行政機關及公共建築用地四處，面

積計二‧五六公頃，現況作機關使用者為五．九五

公頃，為符合實際，將現作機關使用者酌予配合變

更。 

（二）學校 

1.國民小學 

依檢討標準需要國小用地一○．八○公頃，原

計畫二○．九三公頃已足夠。原計畫文(五)、文(六)、

文(七)、文(八)、文(十)、文 、文 及文 為國小用

地，面積除文 一．九六公頃外，其餘均大於二公

頃，因文 附近尚有文(十)相輔，故不予擴增。 

2.國民中學 

依檢討標準需要國中用地九．○○公頃，原計

畫為一二．八○公頃。文(三)雖小於二．五公頃，

惟位於鎮中心，受變更周圍土地使用限制，補足不

易，不予增減。 

3.高級職校及工專 

依檢討標準需要高中用地四．五○公頃，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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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文(一)、文(1-1)及文(九)共計九．四五公頃，已

足夠使用除部分變更為道路外，其餘不予擴增。 

另外，文(二)為手工藝研究所，予以變更為機關用

地 

（三）市場 

1.零售市場 

依檢討標準需要零售市場用地一．二○公頃，

原計畫劃設零售市場五處，每處面積均大於○．二

○公頃，計畫面積三．五八公頃，超出檢討需要面

積，故不予增設。並將市(三)、市(四)、市(六)各一

半面積變更為廣場兼停車場。 

2.批發市場 

依規定批發市場視實際需要檢討之，原計畫之

市(八)（○．二七公頃）及市(九)（一．○九公頃）

已分別作漁市場及果菜市場。 

（四）公園 

依檢討後(不詳)公園面積一二．○○公頃，原計

畫一六．四一公頃（不包括公(二)）。超過檢討標

準。為配合發展停車及兒童遊樂場需要，部分面積

酌予變更為廣場兼停車場。部分變更為公園兼兒童

遊樂場使用及部分變更為停車場。 

（五）綠地 

原計畫綠地面積一五．六九公頃，皆為配合自

然地形及沿道路兩旁而劃設，故除為拓寬道路將兩

旁綠地變更為道路及廣場兼停車場用地外，其餘均

予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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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體育場 

依檢討標準需要體育場用地四．八○公頃，原

計畫公(二)（一一．九九公頃）係作運動場使用，

並已興建游泳池等設施，故不予增加，僅將其名稱

改為運動場用地。 

（七）停車場 

原計畫停車場一處，原有計畫公(四)部分變更

為停車場，並准作多目標使。 

（八）加油站 

現有一處加油站，宜配合現況予以變更。 

（九）廣場兼停車場 

原計畫中無劃設廣場。除前述部分公園、市

場、綠地變更為廣場兼停車場外，另於 號路西側

現有廣場兼停車場 

（十）變電所 

現有一處變電所，宜配合現況予以變更。 

六、交通運輸 

（一）道路模式 

原計畫鎮中心之外環道路銜接聯外道路成為

環狀與輻射狀相暨配合之道路模式，並於二十二公

尺寬環形道路兩側劃設各十公尺寬之綠地，作為園

林大道。本檢討為了疏緩鎮中心之交通負荷及形成

獨特之都市意象，鎮中心外環道路仍宜維持四十二

公尺寬，唯將其兩旁各十公尺寬之綠帶、農業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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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為道路用地，俾使兩旁建物可沿道路興建促進

市地利用。至於主要之聯外道路於鎮中心以外部分

分別配合公路局台三號省道（霧峰草屯線）寬度（三

○公尺）拓寬，俾達成聯外之一致性。 號道路（草

屯埔里線）為應將來發展需要，手工藝研究所以東

亦拓寬為四十二公尺，將兩旁部分學校、公園、綠

地、住宅區變更為道路。 

（二）其他 

公(一)南側及工(二)北側部分農業區變更濕道

路；計畫 號路（富林路）自 號路西側起，以現有

農路北側向南八公尺變更為道路，原有計畫道路變

更為與毗鄰分區合併使用； 號路延長北接都市計

畫界址，南端直線銜接 號路止； 號路南側及 號

路部份增設三公尺人行步道； 號路（位於 號及 號

路路間）兩側增設三公尺人行步道；綠(一)北側及

西側增設三公尺人行步道； 號路兩側人行步道變

更為道路； 號路南端變更住宅區為道路銜接 號

路； 號路及 號路交叉口部分商業區變更為道路；

工(七)部分變更為道路； 號道路在邊界一四四號

處北移三．八公尺與一四一號 IP 樁取直；隘寮聚

落配合變更為住宅區增設六公尺道路； 號路（明

賢街）向西增設十二公尺道路銜接 號道路。 

表六 草屯市計畫土地使用檢討分析表 

表七 草屯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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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檢討後之實質計畫 

壹、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草屯鎮西部，以溝渠為界，西以草屯國小

敦和分校之西約六○○公尺處為界，南以後中興新村市計畫

線為界，北以僑光國小以北約三○○公尺處為界，計畫面積

一、二二六．八六公頃。 

貳、計畫年期 

自民國七十年至民國八十五年，計畫年期十六年。 

參、計畫人口 

至民國八十五年之計畫人口為六○、○○○人。 

肆、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住宅區 

檢討變更後住宅區面積為二二五．四六公頃，增加

一八．二九公頃。居住密度每公頃二四○人（含住宅區

及商業區面積）。「上林里農宅改善示範村變更範圍以縣

政府實測範圍變丈之，面積六．二公頃，與中庄仔、頭

前厝及隘寮舊有聚落變更為住宅區等地區均應另行擬

定細部計畫劃設必要之公共設施，並以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太平路南端西側原有農地重劃範圍內部分農業區

變更為住宅區，亦需另行擬定細部計畫，提百分之廿五

土地為公共設施用地，並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擬定

細部計畫時於第一太平橋西側劃設鄰里公園）」。「公(四)

百分之四五．五○無償提供變更為停車場用地，並准作

多目標使用，其餘變更為住宅區。住宅區必須擬定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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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後始准核發建築執照」。位於住宅區內之加油站及

郵局，亦予以變更為加油站及機關。 

二、商業區 

除部分變更為道路用地外，餘仍維持原計畫，面積

為二四．○六公頃。 

三、工業區 

維持原計畫，僅將原輕工業區予以編號為工六，文

(八)西南側工業區編號為工七，並變更部分為道路，面

積為六八．九三公頃。 

四、倉儲區 

除部分變更為變電所及道路用地外，餘仍保留為倉

儲區，面積一一．○四公頃。 

五、農業區 

除前述部分農業區變更為住宅區外，並配合鎮中心

環狀道路及 號道路變更為四十二公尺、 號道路延長銜

接北端都市計畫界地，南端直線銜接 號路止、 號路（太

平路西側）北移、現有水廠用地（機一）、電信機房用

地（機八）、上林里派出所（機七）、電力公司服務處用

地（機二）、集會所用地（機十）及 號路南側、 、 號

路部分路側變更部分農業區為道路及機關用地。變更部

分農業區為七一五．五六公頃。 

六、保存區 

原計畫保存區仍予保留，面積為○．四三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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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共設施計畫 

一、機關 

變更後機關用地十一處，計畫面積共四．五三公頃。 

二、學校 

原計畫中劃設學校用地十五處，本檢討除將原文

(二)手工藝研究所變更為機十一、原文一~一、原文

(九)、原文 、原文 因道路拓寬將部分學校用地變更為

道路，其餘維持原計畫。側將原文 編號改為文(四)、

原文(四)編號改為文(二)，計畫學校用校用地面計四

三．五一公頃，分述如下： 

（一）國小 

原計畫國小用地八處，經檢討後，仍予保留，

計畫面積二○．八八公頃。 

（二）國中 

原計畫國中用地三處，經檢討後，仍維持原計

畫，面積計一二．七二公頃。 

（三）高職及工專 

原計畫高職及工專用地三處，經檢討後仍維持

原計畫面積為九．九一公頃。 

三、市場 

原計畫市場七處，經檢後除將市(三)、市(四)、市(六)

各一半變為廣場兼停車場、市(八)編號改為市(二)、市

(九)改為市(五)外，仍維持原計畫，面積計三．六四公

頃。其中市(二)及市(五)作批發市場使用，其他均為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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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市場。 

四、公園 

原計畫公園面積為二八．四○公頃（包括公(二)），

經檢討後，除將公(二)變更為運動場用地；公(四)變更

為住宅區、道路及停車場；公(三)、公(五)、公(七)變更

為公園兼兒童遊樂場；公(五)、公(九)部分變更為廣場

兼停車場，公(四)變更為道路及停車場用地之土地，應

由公(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捐獻登記為公有，並應

另行擬定細部計畫，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得發

照建築。其餘仍保留為公園用地，計畫面積共一一．四

七公頃。 

五、綠地 

原計畫綠地除部分變更為道路及廣場兼停車場使

用外，餘仍維持原計，面積共計九．六二公頃。 

六、加油站 

將現有住宅區中加油站現況範圍變更為加油站用

地，面積○．一五公頃。 

七、停車場 

原計畫停車場一處，原公(四)部分變更為停車場

後，面積共○．四四公頃。 

八、運動場用地 

原計畫公(二)變更為運動場用地，面積一一．四五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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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廣場兼停車場 

除前述部分市場、公園變更為廣場兼停車場外，另

於 號路西側現有廣場變更為廣場兼停車場，經變更後

廣場兼停車場共十處，面積共二．七七公頃。 

十、變電所 

將現有倉儲區內之變電所現況範圍變更為變電所

用地，面積○．三○公頃。 

十一、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變更後公園兼兒童遊樂場共三處，面積共二．七二

公頃。 

十二、人行廣場 

原計畫人行廣場仍予保留，面積共○．○三公頃。 

陸、交通系統計畫 

除配合 號聯外道路北側拓寬為卅公尺、鎮中心環形道

路及 號路自手工藝研究所以東變更為四十二公尺，其餘有

關道路系統變更案，詳如表十一，變更後道路系統分述如下： 

一、聯外道路 

（一）台中、南投線（台三號） 

為草屯主要聯外線，北往台中，南通南投，計

畫道路北端與原台糖鐵路交叉點以北寬度為三十

公尺，其餘為二十公尺。 

（二）草屯、中興新村線（台三甲號） 

自頭前厝接中興新村，計畫寬度十五公尺。 



 41

（三）草屯、溪洲線（台三丙號） 

由草屯通往溪洲之幹道，計畫寬度於鋇中心內

為四十二公尺，鎮中心以北為卅公尺，以南為廿二

公尺。 

（四）4.草屯、埔里線（台一四號） 

為草屯通往埔里之幹道，計畫寬度自手工研究

所以東為四十二公尺，其餘為廿二公尺。 

（五）草屯、彰化線（台一四號） 

為草屯通往彰化之幹道，計畫寬度十五公尺。 

（六）草屯員林線（縣一四八號） 

為草屯通往員林之幹道，計畫寬度十五公尺。 

二、區內道路 

區內道路以上述聯外幹道為骨幹分歧劃設，計分主

要、次要出入道路及人行步道四種。主要道路為鎮中心

外圍之環形道路，計畫寬度四十二公尺，另外台中南投

線穿越鎮中心兼作區內主要道路，計畫寬度二十公尺。

次要道路為各住宅鄰里單元與主要道路之連接道路，分

別為十二或十公尺寬之道路。並於各使用區內配設八公

尺及六公尺寬之出入道路。 

柒、原有都市計畫之變更 

原有都市計畫變更項目包括計畫年期、計畫人口、圖例

及分區名稱、住宅區、商業區、倉儲區、農業區、學校、公

園、綠地、機關用地等項目。而本次通盤檢討未指明變更部

分，應以原有核定計畫圖為準，其變更項目、變更內容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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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理由詳見表九。 

圖三  草屯都市計畫（第一前通盤檢討）示意圖 

圖四  草屯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更部分示意圖 

表八  草屯都市計畫（第一前通盤檢討）前後土使用面積對照表 

表九  草屯都市計畫（第一前通盤檢討）後公共設施明細表 

表十 草屯都市計畫（第一前通盤檢討）後道路編號表 

表十一 草屯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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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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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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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發展計畫 

一、積極發展未發展之住宅區 

本檢討區東側之住宅區，除舊有聚落外，大部分尚

未開發，形成整個都市不平衡發展，故為健全都市發

展，應積極建設東側之公共設施，誘導民間投資，引進

居住人口。 

二、採用市地重劃之精神開發公共設施 

本檢討區公共設施用地，除市場有數處闢建外，其

他大部分未闢建，所需開發經費龐大，為了促進地方政

府在有限之財源下早日開發完成各項公共設施及減少

公共設施所有權人權益之損失，建議開發公共設施時，

採用市地重劃之精神，於公共設施保留地上，征得所有

權人之同意，由所有權人提供一定比例之土地作為公共

設施用地，而政府亦退回餘下比例之土地予土地所有權

人，供其作其他住宅或商業等經濟利用之使用。如此，

政府可以早日完成開發設施，所有權人亦可蒙受其利，

減少損失。 

 


